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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151号

申 请 人：欧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教育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 4月 30日作出《2024年广州

市从化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细则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本府于2024年 5月 24日依法予以受理。因案情复杂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

将该案的审查期限延长30日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查，审查过程

中已听取争议双方意见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申请人于2023 年 6 月取得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碧御一街某

房不动产权证。申请人的儿子李某豪、李某宇于 2014 年 4月出

生，户口于2023年 10月随申请人由广东省翁源县江尾镇迁入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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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碧御一街某房。2024 年 4月 30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《2024年广州市从化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细则》并

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告，其中附件4《2024年从化区义务教育阶段

公办学校招生地段范围》载有：“广大附中从化实验学校：从化

区江埔街灌村路保利凤鸣花园人户一致的适龄学生。江埔街中心

小学：江埔街凤院村、山下村、高峰村户籍适龄儿童,海峰街（宏

诚海峰）、海逸半岛、灌村路金泉山庄各街、江埔街碧御各街（碧

桂园碧御花园）等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”。2022 年、2023 年江

埔街碧御各街（碧桂园碧御花园）均纳入江埔街中心小学招生地

段范围，从化区江埔街灌村路保利凤鸣花园均纳入广州大学附属

中学从化实验学校招生地段范围。

以上事实，有不动产权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、2022 至 2024 年

广州市从化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细则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 4月 30日作出《2024年广州

市从化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细则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；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义务教育实

施工作”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实施工作的法定职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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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

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

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”。《广

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粤教基〔2024〕3号）第一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县级教

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‘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’的目标

要求，综合考虑适龄学生人数、学校分布、学校规模、交通状况

等因素，采取单校划片（对口直升）或多校划片等方式，为每所

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划定服务片区范围，确保各片区之间教育资源

大致均衡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和

上级部门要求，综合地理状况、交通状况、人口分布、学校规模

及布局、历史沿革等因素，划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地段

范围，确保教育资源大致均衡。将江埔街碧御各街（碧桂园碧御

花园）的适龄学生安排在江埔街中心小学招生地段范围内，保证

了江埔街碧御各街（碧桂园碧御花园）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

权利。无论被申请人如何划分招生地段范围，均不增设申请人新

的权利义务，亦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。故申请人与该细

则不具有利害关系。

综上，申请人提起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决定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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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

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

抄告：市教育局


